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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教材选用管理，健全教材选用制度，确保高质量、

高水平的教材进入课堂，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教材选用标准 

1．教材内容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要求。 

2．思想观点正确、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。 

3．文字准确精炼，语言流畅易懂，插图合适得当。 

4．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和各级各类获奖教材。 

5．同一门课程有多种相应教材时，原则上必须优先选用获省、

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或教育部推荐教材。 

二、教材选用程序 

1. 每学年教材订购分春、秋两季进行，院教务科根据校教务处

安排公布教材选用信息。 

2．任课教师根据培养计划、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及时提出教材

选用意见，报教研室主任审核。 

3．若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授课，在申报教材时，需课程教师

一起确认。若同一门课有不同教材使用意见，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

最终确定课程教材使用。 



4．教研室主任汇总本教研室所承担课程的教材及教师教参后报

院教务科，教务科汇总全院教材使用情况后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

议确认。 

5．院教务科将最终确定的全院课程教材使用情况报校教务处综

合科，并及时跟踪教材订购情况。 

6．由于缺货、不再印刷等特殊情况需二次申报的教材须由教研

室主任审核，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确认更换。 

三、教材选用要求 

1．教材选用应保持相对稳定，若培养计划、教学内容没有大的

变化（1/3 以上），一般不得任意更换教材。若因教学计划变更等特

殊原因需改换版本时，需经教研室主任同意。 

2．采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，应选用同一版本的教材。 

3．每门课程原则上只能确定及发放一种教材，教辅类的参考资

料不能通过教材渠道发放。对于教师正当指定的教材，学生不得以任

何理由拒买。 

4．为保证教材的先进性，同时为减少库存积压，所有专业原则

上只能征订当年开设课程的教材，不能跨学年征订。 

5．对未经审批教师自行编写（含参加外校主编的教材编写）出

版的教材，不列入选用计划。 

6．列入供应计划的自编教材（讲义），必须按时交付印刷或出

版发行。对于未能按计划付印或出版，影响该教材发放并造成教学事

故的将按学校规定追究编者责任。 

7．教材一经选订、购入，必须按计划使用，不得因更换任课教

师等原因而拒用。 

8．教师征订教参时须与课程内容相关，每学期每门课程最多征

订两本教参。 



9．严禁教师私自征订教材并发放给学生。 

四、教材选用管理 

1．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学院教学建设的学术组织，对教材的

编写、评价、推荐、选用等工作具有指导和监督职能。 

2．学院教务科是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在学院教学

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，对教材的选用等具有审订职能，任何其他个人

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，向学生发售、推销教材及教学参考书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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